
赵军平、张军敏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东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 送 达 (2015) 赵 民 初 字 第
0052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孟英水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赟鹏

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、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
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
事裁定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内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
9 时 0 分(遇节假日顺延)在
本院范庄人民法庭公开开
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
判决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段秋峰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翠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
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 0 分
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范
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李中敏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雷

江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，举证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日
顺 延) 在 本 院 第 一 审 判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董国兴、王西辰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兰

文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(2015)
赵 民 一 初 字 第 00998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张 天 诺 、张
仁申请宣告石志娟失踪一
案，经查：石志娟，女，1978
年７月 8 日生，汉族，户籍
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赵
县王西章乡东湘洋村。石
志 娟 于 2010 年 起 ，下 落 不
明 。 现 发 出 寻 人 公 告 ，公
告期间为 3 个月。石志娟
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
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
方 式 。 否 则 ，石 志 娟 将 被
宣告失踪。凡知悉石志娟
生 存 现 状 的 人 ，应 当 在 公
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
向本院报告。公告期间届
满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南宫市众睿汇丰标准
件制造有限公司（注册号：
130581000014574），成 立 日
期：2013 年 4 月 17 日，经投
资人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
申请注销。希望与本公司
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
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
日内前来协商办理。如本
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
内 行 使 上 述 权 利 的 ，即 视
为 弃 权 ，公 司 注 销 将 按 法
定实施。

特此公告
南宫市众睿汇丰标准

件制造有限公司
2016年 6月 6日

戴汉斌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证号为 007934，特此
声明。

刘景川不慎将警察证
丢失，警号为 076270，特此
声明。

馆陶县德源包装有限
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，
代码号：07599699-X，登记
号：组代管 130433-004170，
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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